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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冶政办函〔2024〕6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

流转林木收储实施方案的通知

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还地桥镇，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

道办事处，东风农场管理区，市政府有关部门：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实施方案》已经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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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
实 施 方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国家储

备林制度，加快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 年）》《湖北省森林

资源流转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黄石市关于国家储备林建设工作部

署，深入实施国家储备林计划，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化管

理、高质量发展，有效盘活全市森林、林木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最终实现“国家得林木、地方得投资、农民得收入、社会

得生态、企业得效益”的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目标。

二、目标任务

充分利用好林地资源，大力培育大径级用材树种、乡土珍稀

树种，发展林下经济，提高森林经营水平和林地生产力，增加木

材资源储备，推动森林资源培育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林业生态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从 2023 年至 2057 年，在国有林场、集体林地

范围内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 39.46 万亩，涉及全市 12 个乡镇（街

道）及国有林场。

三、流转收储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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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原则；

（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原则；

（四）坚持集中连片，有利于规模经营原则。

四、流转收储主体及对象

（一）流转收储主体

湖北鄂东南两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山公司）。

（二）流转收储对象

1. 国有林地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使用权；

2. 镇、村、组集体经营的林地，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林地

以及流转林地上的国有、集体、个人所有的林木。

五、流转收储价格标准

我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价格，是在充分调

研本地木材市场价、林木林地市场流转价、木材生产成本、管理

成本、营造林成本等的基础上，通过开展行业研讨、征求项目区

意见后，以政府审批方式，最终确定林地流转标准、林木收储指

导价格和最高限价。

（一）林地流转标准

根据林地土层厚度、土质类型、石砾含量、岩石裸露率（石

漠化程度）、连片规模、交通便利度、林道建设情况、海拔、相

对高程、植被状况等 10 个方面，对流转林地进行综合评估，得分

80 分以上的为一类地、66～80 分为二类地、51～65 分为三类地、

50 分以下为四类地，各地类流转价格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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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亩/年

林地分级

建设期 运营期

备注
1～8年 9～15 年 16～20年 21～25 年 26～30 年 31～35 年

一类地 50 55 60 65 70 75
建设期执

行林地流

转基准标

准，2031

年进入运

营期后，

在基准标

准基础上

流转费上

浮 10%，

此后每 5

年在基准

流转费标

准上递增

10%。

二类地 40 44 48 52 56 60

三类地 30 33 36 39 42 45

四类地 20 22 24 26 28 30

（二）林木收储指导价

结合大冶森林资源现状，按照杉木林、马尾松或湿地松林、

硬阔、软阔、针阔混交、油茶、毛竹林、茶园、果园六大类型，

聘请第三方公司对不同品种林木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指导定

价。对于少数林分质量优良的森林，由第三方测算活立木出材量，

进行综合评估。

对发展林下经济，林地套种有短期（2 年内）中药材的，由农

户自行采收；套种多年生（3 年及以上）中药材的，根据经营管理

情况、收益情况、投入成本等，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由市政

府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两

山公司、市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指挥部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评

估小组，评定收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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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荒山、灌木林地、疏林地，只计算林地流转价款。

不在《国家储备林树种目录》的经济林、绿化苗木，根据收

储双方协商收储意愿，综合考量经营管理情况、收益情况、投入

成本等，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由市政府牵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两山公司、市国家储备林

项目建设指挥部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评估小组，评定收储价格。

（三）流转收储价款支付方式

林地流转价款支付方式为建设期一次性支付，运营期一年一

付，流转收储协议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方式支付。林木收储价款

由两山公司与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协商后，采取分年度或一

次性方式支付，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方式支付。

六、流转收储年限

林地流转期限合同签订日至 2057 年 12 月 31 日。流转收储期

限届满后，如国家储备林政策需要继续流转的，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规定重新签订协议，不再继续流转的林地则返还给原权

利人。林木的归属和收益，由两山公司和原权利人按国家相关政

策执行。

七、流转收储模式

根据各方意愿协议流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模式：

（一）买断经营模式。两山公司向林权权利人支付林地租金

及林木收储价款，取得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由两山公司负

责投资经营管护。

（二）入股经营模式。一是林地入股模式。两山公司向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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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支付林木收储价款，权利人以林地租金入股，第一个轮伐

期收益扣除已支付林木收储价款后按投入比例分成，后期经营性

收入按股份分成。两山公司获得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由两

山公司负责投资经营管护。二是林木林地入股模式。林权权利人

以林木林地入股，按投入比例分成。两山公司获得林地经营权、

林木所有权，由两山公司负责投资经营管护。

以上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无法营利，则由两山公司按

银行同期利率支付入股本息进行兜底。

（三）联合运营模式。两山公司向林权权利人支付林木收储

价款及林地租金，获得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对于有一定规

模的原林权权利人，在不影响林木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可继续使

用林地进行林下经济或森林康养经营活动，原权利人林地经营期

间，两山公司只负责林木生产经营，不支付林地租金。

八、流转收储步骤

（一）国有林地

由市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给两山公司使用，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根据批准文件，登记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使

用权。

（二）村组集体林地

1. 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集体林地流转收储方案经三分之二

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后，在村（组）公示栏公示不少于 30 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签订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合同，并申请办理林

权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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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位、个人承包的林地。在充分尊重承包人流转收储模式

选择意愿的基础上，由村集体组织（合作社）与承包人签订流转

收储合同。村集体组织再与两山公司签订流转收储合同，并申请

林权不动产登记。

（三）乡镇集体林地

1. 乡镇集体经营林地。集体林地流转收储方案由乡镇人民政

府班子会议研究同意，并形成会议纪要，在镇公示栏公示不少于

30 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签订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协议，并申请

办理林权不动产登记。

2. 乡镇流转至单位或个人经营的集体林地。在充分尊重现有

经营者流转收储模式选择意愿的基础上，由乡镇人民政府与现有

经营者协商同意后，签订流转收储合同。乡镇人民政府再与两山

公司签订流转收储合同，申请办理林权不动产登记。

九、林地、林木分解

（一）林地区划调查。技术员在进行林地区划调查分户时，

集体林地必须有村委会负责人、村民小组负责人和相关林权人在

场，国有林地（与集体联营）必须有国有林场、联营公司、村委

会负责人在场，现场调查材料需有参与人员签字确认。

（二）流转林地面积调查。根据可研报告区划及自然资源三

调数据库，采用最新卫星影像图和 1:2000 地形图为工作底图，林

权人现场指认双方界线为依据，用电脑转绘地块界线测算出面积，

原林权证面积作为参考依据。

（三）林木林分区划调查。根据收储林分划分标准，对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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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树种组成、树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树种以现场踏查方

式进行调查，树龄以现场询问、目测方式进行调查，有异议的进

一步通过查询造林档案、查数年轮方式进行调查，经营管理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进行综合评价。

（四）活立木出材量调查。国有林场、集体林地活立木出材

量按照《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程》调查所得出材量为准。

十、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

根据红线划定和流转收储方案，开展政策宣传和思想动员。

（二）年度实施方案编制

1. 外业规划调查。聘请有资质的林业调查设计单位，根据可

研报告区划及自然资源三调数据库，结合农户意愿，按照国家储

备林项目建设用地要求，利用 1:2000 地形图和卫星影像图到实地

进行小班区划调查和林木因子调查。调查项目区交通、水利、通

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情况以及项目需求，合理布局和安排项目基

础设施。

2. 内业作业设计编制。按照外业地块规划调查，结合可行性

研究报告以及项目区实施情况，编制实施方案。

（三）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工作

1. 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工作按年度进行任务分解。具体任务

分解详见《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任务分解表》及 2024—2026

年度任务分解表。

2. 矛盾纠纷调处原则。涉及乡镇（街道）之间权属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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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政府负责组织与各乡镇（街道）共同调处；涉及乡镇（街道）

内村（社区）之间、村（社区）内组（户）之间权属争议的，由

涉及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与相关村（社区）共同调处。

矛盾纠纷当事人一方不服调处意见的，可在规定时限内向上一级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矛盾纠纷地块在

未处理好之前，暂缓纳入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保持原状不变，

双方均不得改变现状。

3. 林地勘察。以规划小班为单位进行丈量，1 个小班只涉及

1 个单位（采取均股均利模式的集体林小班也作为 1 个单位）或 1

个人的无需勘察，面积以规划小班面积为准；1 个小班涉及 2 个及

以上单位或个人的，必须进行勘察，并制作分户丈量示意图。分

户勘察总面积要小于或等于规划小班面积，对大于小班面积的要

进行平差，最终等于规划小班面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进行现

场勘察、现场登记信息采集表、现场户主（或委托代表）签名盖

手印，信息采集表基础资料要及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勘察工作

必须和规划小班界线相结合，在规划地块范围内进行林地流转勘

察时，不得突破小班规划边界。丈量面积精确到 0.01 亩。

勘察方法：以项目年度实施方案编制图斑调查数据为本底数

据，小班内分户地块面积由涉及农户自行协商分解后统计填写，

农户自行协商分解不成的，由乡镇、村（社区）利用平板电脑、

1:2000 地形图和高清影像图，现场确认涉及农户的地块边界后勾

绘求积。

4. 张榜公示。拟流转收储林地按照分级（镇、村、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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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信息在各自所在地张榜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目类别、镇、

村、小班号、小地名、地块编号、林权权利人、面积、林地流转

费用、林木收储费用、银行卡账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公

示期为 15 个工作日。

5. 登记造册。按照图斑号进行面积汇总，内容主要包括：项

目类别、乡镇、村（社区）、小班号、小地名、地块编号、姓名

（一折通持有名）、面积、土地流转费用、林木流转费用、一卡

通账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

6. 合同签订。按照统一的《湖北省大冶市国储林承包合同》

《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合同》格式文本，两山公司以村（社区）为

单位，与村（社区）共同核实准确登记造册数据，并经林地承包

经营权人或权利人逐一确认无异议后，将确认结果记入林地流转

林木收储协议合同文本，统一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湖北省大

冶市国储林承包合同》，合同需附单位或农户数据及签字确认名

册。

7. 挂网公示。其中流转林地属集体林地的，林地流转收储协

议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后，由双方到市三农金融服务

中心登记申请办理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书，主要资料包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代表同意的材料，林地流转双方身份证明材料，大冶市农村综合

产权出让方申请书，大冶市农村综合产权意向受让方申请书。

8. 林权不动产登记。林地流转收储协议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

权利和义务后，由双方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林权不动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9539689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9539689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73786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7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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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证。主要资料包括：林地流转双方身份证明材料、权属证明、

地籍调查表、流转协议、集体林地流转的提供集体经济组织内公

示 30 日的材料、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

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公示材料、不

动产登记申请表。

流转林地属于集体林地的，还需要提供大冶市农村综合产权

交易鉴证书。

（四）项目建设与运营

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后，由两山公司制定具体运营管理方案，

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年度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工作开展计划及

年度经营目标。两山公司要积极探索创新经营管理模式，鼓励实

施托管经营，将流转林地和收储林木交由集体经济实体单位经营

管理，搭建起实施主体、集体经济实体单位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充分挖掘林地资源优势，实施主

体示范，带动农户发展中药材种植、林菌培育、林蜂养殖等林下

种养业，实现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积极引导农户通过参与植树

造林、中幼林抚育、施肥管护等实现就地就业，增加务工收入，

让国家储备林项目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五）项目后评价

加强风险防控和后续监管工作，建立完善项目后评价制度和

工作机制，开展后评价工作。

十一、其他事项

（一）收储单位在流转的林地内开展森林经营活动所需的劳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9041065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9041065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9539689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73786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806-lsXT7QAVLCTqlwhfjlaOB69&url=http0%25%baike$sogou$com%25lemma%25ShowInnerLink$htm5lemmaId367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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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务工，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排林地所有权单位劳动力。

（二）林权流转后，原林权单位有义务配合办理权属变更登

记手续。

（三）林权流入（收储）主体因经营活动需要，依法依规修

建林间道路、防火隔离带、临时管理用房等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

服务的设施时，原林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不得干涉，流转（收

储）主体不再给予任何补偿费。

（四）林地流转期内，如国家其他重点项目建设征占用林地，

林地征占用补偿费直接支付给原林权所有权人。林木补偿费则直

接支付给收储主体。

十二、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各乡镇（街道）及相关单位要在市国

家储备林项目建设指挥部的组织领导下，稳步推进国家储备林建

设项目各项工作。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向

指挥部报告，重大和特别问题由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二）落实资金保障。两山公司要自筹足额注入资本金。资

金使用实行报账制，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不准挪用、截留和滞

留。从国储林建设费用中按 18 元/亩标准安排林地流转和林木收

储工作经费，其中按 5 元/亩分别支付给涉及的乡镇（街道）、村

（社区）作为专项工作经费，按 8 元/亩对完成季度收储任务的乡

镇（街道）给予绩效性奖励。所有工作经费要专款专用，除必要

开支外，结余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积累及国家储备林后续项

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矛盾纠纷协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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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考核管理。市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指挥部督办考

核组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形成专报报送市人民政府主

要领导审定并在全市通报。将各乡镇（街道）国家储备林建设项

目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评，以目标导向倒逼工作进度，以督

查督导推进工作落实。林地流转林木收储阶段，指挥部办公室按

照“一周一调度、一月一总结”要求，强化项目督促调度，全力

推动国家储备林项目落地见效。

附件：1.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任务分解表

2.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流转评分标准

3.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木收储指导价

4. 大冶市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村（社）会

议公示模板

5. 大冶市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面积及补偿

款公示模板

6.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小班林木调查表

7.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林班统计汇总

8. 大冶市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登记表

9. 林地林木流转合同（个人模板）

10. 湖北省大冶市国储林承包合同（集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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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序号 单位 合计 集约人工林栽培 现有林改培 森林抚育 茶园果园改造

合计 全市 394700 54280 179000 158120 3300

1 保安镇 16645 3445 8350 2460 2390

2 金山店镇 11355 1535 5940 3370 510

3 殷祖镇 71339 10279 17970 43090

4 大箕铺镇 25930 2680 8510 14740

5 刘仁八镇 47149 5319 8190 33640

6 金牛镇 46140 5930 33310 6700 200

7 灵乡镇 82683 10693 42930 29060

8 还地桥镇 6290 850 5440

9 陈贵镇 31065 3335 20120 7410 200

10 茗山乡 20407 3457 11660 5290

11 金湖街道 26007 4797 12680 8530

12 罗家桥街道 100 100 0 0

13 云台山林场 9590 1860 3900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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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2024 年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序号 单位 合计 集约人工林栽培 现有林改培 森林抚育 茶园果园改造

合计 全市 142156 20505 64440 56923 1188

1 保安镇 5992 1240 3006 886 860

2 金山店镇 4088 553 2138 1213 184

3 殷祖镇 25682 3700 6469 15512 0

4 大箕铺镇 9335 965 3064 5306 0

5 刘仁八镇 16974 1915 2948 12110 0

6 金牛镇 16610 2135 11992 2412 72

7 灵乡镇 29766 3849 15455 10462 0

8 还地桥镇 2264 306 1958 0 0

9 陈贵镇 11183 1201 7243 2668 72

10 茗山乡 7347 1245 4198 1904 0

11 金湖街道 9363 1727 4565 3071 0

12 罗家桥街道 100 100 0 0 0

13 云台山林场 3452 670 1404 13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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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2025 年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序号 单位 合计 集约人工林栽培 现有林改培 森林抚育 茶园果园改造

合计 全市 157840 21672 71600 63248 1320

1 保安镇 6658 1378 3340 984 956

2 金山店镇 4542 614 2376 1348 204

3 殷祖镇 28536 4112 7188 17236 0

4 大箕铺镇 10372 1072 3404 5896 0

5 刘仁八镇 18860 2128 3276 13456 0

6 金牛镇 18456 2372 13324 2680 80

7 灵乡镇 33073 4277 17172 11624 0

8 还地桥镇 2516 340 2176 0 0

9 陈贵镇 12426 1334 8048 2964 80

10 茗山乡 8163 1383 4664 2116 0

11 金湖街道 10403 1919 5072 3412 0

12 罗家桥街道 0 0 0 0 0

13 云台山林场 3836 744 1560 15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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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2026 年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序号 单位 合计 集约人工林栽培 现有林改培 森林抚育 茶园果园改造

合计 全市 94704 13003 42960 37949 792

1 保安镇 3995 827 2004 590 574

2 金山店镇 2725 368 1426 809 122

3 殷祖镇 17121 2467 4313 10342 0

4 大箕铺镇 6223 643 2042 3538 0

5 刘仁八镇 11316 1277 1966 8074 0

6 金牛镇 11074 1423 7994 1608 48

7 灵乡镇 19844 2566 10303 6974 0

8 还地桥镇 1510 204 1306 0 0

9 陈贵镇 7456 800 4829 1778 48

10 茗山乡 4898 830 2798 1270 0

11 金湖街道 6242 1151 3043 2047 0

12 罗家桥街道 0 0 0 0 0

13 云台山林场 2302 446 936 9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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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流转评分标准

座落地点 镇（乡/林场） 村 小组 小地名

小班号 面积 亩

分 项 评 分 标 准 分值

土

壤

土层
（ 腐 质 层
＋表土层）

□特厚层：60 厘米以上（20 分）， □厚层：40-60 厘米（15 分），
□中层：25-40 厘米以下（10 分），□薄层：25 厘米以下（5 分）

20

土
质

□冲击土、砂壤土（10 分） □ 壤土（8分）
□粘土（6 分） □其它（3 分） 10

石砾
含量

□5%以下（10 分）□ 6%-10%（9 分）□ 11%-15%（8 分）
□16-20%（6 分） □21%-25%（4 分）□ 26%-30%（2 分）
□ 31%以上（0分）

10

岩石裸露率 □5%以下（15 分）□ 6%-10%（10 分）□ 11%-20%（5分）□ 20%以上（0分） 15

面 积
相对集中连片,每片 1000 亩以上(10 分)；
每少 200 亩，扣减 2 分。 10

交
通

□造林地中心距乡镇干道 1000 米内，且造林地内有机动车道。（10 分）
□造林地中心距乡镇干道 2000 米内，造林地内有机动车道。（7分）
□造林地中心距乡镇干道 3000 米以上，造林地内小机动车道（4分）
□造林地中心 3000 米内无机动车道路。（2分）

10

新林道修建成
本（元/公里）

□2万元以下（10 分） □2万-5 万元（6分）
□5万-8 万元（2分） □8 万以上（0分）

10

海 拔
□海拔低于 350m 5 分； □海拔 351-500m 4 分；
□海拔 501-650m 3 分； □海拔 651-800m 2 分；
□海拔 800m 以上 1 分；

5

相对高程
□50 米以下（5分） □50-100 米（4 分） □100-200 米（2 分）
□200-300 米（1 分） □300 米以上（0 分）

5

植被状况
□杂灌 □杂竹 □茅草 □其他

( ①多：2分；②中等：3 分； ③稀少：5分；④滩涂：5 分)
5

林
地
类
型

分项 土层 土质 石砾 岩石 面积 交通 林道 海拔
相对
高程

植被 合计

比例 20% 10% 10% 15% 10% 10% 10% 5% 5% 5% 100%

得分

一类地（80 分以上） 二类地（66－80 分）
三类地（51－65 分） 四类地（50 分以下）

类型

相关各方调查人员签名：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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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大冶市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村（社）
会议公示模板

大冶市 XX镇（乡、街道）XX村
XX组（XX 社区）关于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

木收储的公示
年 月 日，我村（社）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按照会议

要求，经 2/3 以上村民代表（村民）参会并同意将国家储备林建

设 项 目 实 施 范 围 内 林 地 流 转 林 木 收 储 给 （ 两 山 公

司） 。

公示期 30 天，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此公示

XX 村民委员会（XX 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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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大冶市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面积及补
偿款公示模板

大冶市 XX镇（乡、街道）XX 村 XX组
关于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面积

及费用的公示

经登记核实，现将我村（社）大冶市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林

地流转林木收储面积、种类、数量、费用等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核对核查。公示期 15 天，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此公示

村（社）联系电话：

乡镇（街道）联系电话：

xx 村民委员会（XX 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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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项目小班林木调查表

相关各方调查人员签名：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座落地点 . 县(市、区) 乡（镇/场） 村（分场） 小组

外业

小班号
内业小班号

林地

权属

□国有 □ 集体

□个人 □ 其他
小地名

四
至
范
围

东

面

积

总面积： 亩，（其中：荒地 亩，有林

地 亩，疏林地 亩， 竹林 亩，杂

灌地 亩，其它 亩，露岩地占 %，实

际折合为 亩）。

南

西

北

地

类

□有林地 □ 疏林地

□灌木林地 □ 宜林地

□未成林地 □其他

林

种

□ 用材林 □ 防护林

□ 经济林 □ 薪炭林

□ 省级重点公益林

□国家级重点公益林

林木起源

□ 天然

□ 人工

□ 飞播

小 班 调 查 因 子

林木

组成

年龄

龄组

平均胸径

(厘米)
郁闭度

林 分

备

注
株数（株） 蓄积（M

3
）

每亩 小班 每亩 小班

林地现状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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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大冶市国家储备林林班统计汇总

XX 镇（乡、街道）XX 村（社区）在本次林地流转过程中涉

及 XX 个小班，共计 XX 亩。

具体统计数据如下表：

序号 小班号 小班总亩数
产权证/不动产

登记证亩数

备注

1

2

3

4

5

总计

该数据村委会已核实，特此说明。

XX 村民委员会（XX 社区居民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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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大冶市国储林项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登记表
序号

林权证号

宗地号

林地所有权人

林地使用权人

林木所有权/林木使

用权

坐落

小地名

面积（亩）

四 至 界

线

东

南

西

北

主要树种

林地流转费

林木收储费

备注林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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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林地林木流转合同

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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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林木流转合同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乙方：

乙方委托代理人：

丙方：（土地所有权方）

丙方代表：

为了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业经济，本着互惠互利的原

则，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林地使用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转让（以下简称“林地和林木转让”）给乙方等事宜，经双方平

等协商，且发包方（丙方）同意的情况下，达成以下条款。

1. 转让林地、林木范围、面积及林地情况

甲方转让的林地位于 市 县 镇（乡） 村 ，

总面积 亩。

本次转让共 宗林地，分为 个小班（祥见四至界址图）。

其小班号、小地名、面积、四至如下：

小班 1：共 1 宗，面积 亩，如下：

小地名 ，面积 亩，四至：

东起： ；

西至： ；

南至： ；

北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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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方转让的林地和林木四至界线、面积及相关情况见林权

证

1.2 转让的林地类型为 ，树种为 。

2. 转让期限及乙方经营管理权

2.1 转让期限为 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具体转让期限以林权证时间为为准）。

2.2 转让期限内, 乙方享有受让林地的林地使用权、以及地上

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权根据需要经营林地，处理林木，并受国

家法律保护；甲方及丙方村民不得干涉或阻碍乙方对林地、林木的

经营管理。

2.3 自本合同签订并林权证交付乙方之日起，所转让林地和林

木即已全部移交乙方。

2.4 乙方对受让的林地及地上林木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权，有权

安排甲方或丙方以外的人管护、采伐、造林等。

3. 流转用途

本流转林地必须用于林业生产，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林

建设。

4．三方权利义务

4.1 甲方权利义务

4.1.1 甲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收取转让费。

4.1.2 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林地和林木应符合下列条件：

权属合法，已取得林权证的，界址清楚，并未对该林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作任何处置，未将该林地和林木流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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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未在该林地和林木上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与第三方不存

在任何纠纷。

4.1.3甲方及丙方村民不得违反乙方对该林地的造林规划种植其

它植物，否则乙方有权清除,甲方承担清除费用。

4.1.4 甲方及丙方村民不得擅自采伐，否则视为盗伐行为，构成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1.5 按乙方要求及时提供办理林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所需之相

关文件、资料。

4.1.6 乙方有权就本合同内容、签订过程、有关附件等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办理见证或公证，甲方有积极配合和协助的义务。

4.2 乙方权利义务

4.2.1 转让期限内，乙方对受让取得的林地和林木享有自主经营

管理权（包括协议授权第三方承包经营或转让）。

4.2.2 转让期限内依法享有林地使用权和地上林木所有权、使用

权；有权根据生产经营计划的需要，安排林地和林木的采伐、管护、

造林等。

4.2.3 乙方须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林地和林木转让费。

4.2.4 受让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流转期内继续经营。

4.3 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4.3.1 丙方对此合同内的林地、林木的流转有关事项有知情权。

4.3.2 丙方应无条件支持此合同的执行。

4.3.3如乙方依据规划需要在造林基地内增建林业设施及开辟林

道、防火带，丙方不得干涉或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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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转价格及支付方式和时间

5.1 本合同付款面积（即林权证面积）内的林木和林地价值

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

林权证办理至乙方名下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向甲方支

付总价款约 90%共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

（￥ 元）。自林权证办理至乙方名下满六个月，无任何

纠纷，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尾款（即总款的 10%），

共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

5.2 收款证明

甲方或担保方领取费用时，需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开具足额完税发

票给乙方。

5.3 付款方式：银行转帐，甲方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帐号。

6．其他事项

6.1 林地内原有林道和其他林业设施（包括防火带），以及属

甲方管理范围内、乙方生产经营过程需要使用的道路或有关林业

设施等，甲方应无条件保留，乙方可无偿使用；甲方并为乙方营

林、采伐作业提供通行等便利。

6.2 因国家征地所获之补偿金，属乙方投入的地上固定设施、

林木补偿以及林地劳力安置补偿的部分，归乙方所有；属土地所

有权补偿金的部分归丙方所有。

6.3 地下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国家在开采矿产资源时，对

乙方生产及林木造成损失而赔付的赔偿金，应全部归乙方所有。

6.4 转让期限届满，本合同林地和林木无论以何种形式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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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均享有优先权。

6.5 乙方无正当理由延迟支付林地和林木转让费的，应按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补偿费用，补偿甲方迟收转让费的损失。

7.违约责任及其他约定事项

7.1.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如一方当事人违约，应向

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 元（大写： 元）。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2.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不因甲、乙双方法定代

表人的变更而影响本合同的法律效力。

7.3.因本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及终止等发生争议

时，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或提请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等调解；

协商、调解不成的，提请镇人民政府裁决，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8．附则

8.1 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8.2 本合同未尽事宜，届时由甲、乙、丙三方另行协商后签

订补充协议。

8.3 本合同的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离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的效力。

9.其他约定：

9.1 自合同生效日起，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林地内各项生产活动

（包括放牧、割脂等），甲方必须勒令终止。

9.2 经甲乙双方现场确认，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林地中因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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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坟墓等建筑及其它不能作林业设施的附属物和/或石头地、

裸岩等不可利用的林地（以下简称“不可利用林地”）在内，共

占用面积【 / 】亩，故乙方在按自己名下林权证面积计付林地和

林木转让费时，有权将该【/】亩的林地和林木转让费进行扣除，

不予支付。

9.3 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山上的林木及乙方的林业生产服务设

施依然归乙方所有，但丙方有权责令其在三月内完成采伐、拆除。

超过规定的时间，乙方需付签订合同时约定的年租金的 10 倍除以

365 天乘以超出规定天数赔付给丙方。

9.4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丙各一份，林业局林权中心

一份。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丙方： （土地所有权方）

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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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F-2015-000201 合同编号：

湖北省大冶市国储林承包合同

甲方：

乙方：

二○二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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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一、合同签订前，甲方和乙方当事人应当仔细阅读本合同内

容，特别是其中具有选择性、补充性、填充性、修改性的内容；

对合同中的专业用词理解不一致的，可向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

部门咨询。

二、为体现合同双方的自愿原则，本合同文本中相关条款后

都有空白行，供双方自行约定或者补充约定。双方（甲方、乙方）

当事人可以对文本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或者删减。合同签

订生效后,未被修改的文本印刷文字视为双方同意内容。

三、本合同文本中涉及到的选择、填写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

四、合同签订前，甲方应当出示本合同涉及的有关证书、证

明文件等。

五、本合同编号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统一规则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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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集体林地承包合同

县（市、区）

甲方（发包方）： 乡（镇） 村 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住 所:

乙方（收储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住 所:

为维护林地承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林业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

民代表同意的林地乙方案，在公开、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经双

方（甲方、乙方）协商同意，订立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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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收储林地情况

甲方将坐落在

的林地，宗地序号：

宗 地 编 号 ： ， 树

种 ： ， 面 积 共

亩的林地（具体见下表及附图）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以

（家庭承包形式为协商一致；“四荒地”非家庭承包形式为招标、

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形式）的方式发包给乙方，经营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

上述林地、林木交付现状（林种、树种、蓄积量或者株数）：

。

序号
地块

名称

面积

(亩)

森林资源

现状

四至界线

东 南 西 北

1

2

3

4

5

6

注：四至界线指宗地四至界线，以东西南北为顺序的四个方向认定的记载明显的地物标
志或固定的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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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收储林地的用途

本林地必须用于林业生产，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林业建

设或者其他建设。

第三条 收储价款及支付方式、期限

（一）收储价款

本合同约定林地收储价款总计为 元人民币（大

写： 人民币）

1.林地租金价格为 元/亩·年。

2.林地上林木收储款为 元人民币。

（二）价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

乙方采取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

1.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

。

2.分期付款支付:

。

3.其他：

。

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



- 39 -

护林地。

（2）甲方有权制止乙方损害承包林地和其他森林资源的行

为。

（3）乙方对承包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要

求损害赔偿。

（4）甲方有基于承包林地所有权获得收益的权利。

（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规划完成造林任务。

（6）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

作。

2.义务

（1）确认本宗的林地、林木产权清晰，没有权属纠纷和经济

纠纷；没有作为抵押或担保物。

（2）维护乙方的林地经营权，不得擅自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3）尊重乙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乙方依法经合同

约定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4）协助乙方申领林权不动产证。

（5）协助乙方做好护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

物、森林资源保护等工作。

（6）依照本合同约定为乙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依法享有该林地使用、收益权；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

和依法处置林木及产品；按照《湖北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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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期内依法决定该林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2）享受国家和省优惠政策和扶持。

（3）经营期内承包林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和占用的，有权依

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2.义务

（1）未经甲方同意和林业主管部门许可，不得改变林地用途。

（2）落实造林和管护措施，保持森林资源数量不减少，提高

森林生态质量。

（3）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自行或准许他人在承包

林地内实施毁林开矿、采石、采砂、取土等给林地造成永久性损

害的行为。

（4）依法保护依托森林资源生存的珍贵、濒危和有益的或者

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

贵植物和原生地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

危、稀有植物以及古树、名木，依法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工作。

（5）在林地经营期内转让林地经营权的，应经甲方同意，否

则转让无效。

（6）及时、足额支付承包费。如遇国家征收、征用和占用林

地，配合林业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7）配合甲方执行本地区林业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实施方案，

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林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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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特别约定

（一）甲方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发包集体林地

经营权的，应提供：

1.甲方权属证明材料；

2.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发包的票决记录

复印件；

3.乡（镇）政府批准意见书。

（二）其他：

。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本合同法律效力不受双方（甲方、乙方）负责人变动

影响，也不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而变更或解除，任何一

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

（二）合同有效期间，如因政府依法征收、征用和占用该承

包林地，或者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时，本合同

自动终止。

（三）承包合同期满后，乙方在 日内将原承包的林地

交还给甲方，森林资源处置方式由双方协商解决。

（四）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原由乙方修建的道路、灌溉渠等

设施，处置方式为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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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期满后，如甲方继续发包该林地经营权，在同等

条件下，乙方拥有优先承包经营权，但须与甲方重新协商签订合

同。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本合同签订后，如因甲方发包地手续不合法或因发包

地权属不清产生纠纷，致使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的，视为甲

方违约，由甲方负责协调处理，由此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

甲方负责全额赔偿。

（二）经营期内，甲方擅自收回承包林地，或者干预乙方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乙方遭受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经营期内，乙方未按规定用途使用承包地、改变林地

用途，未按合同约定落实造林营林等经营及管护责任，或者造成

林地永久性损害的，经劝阻无效甲方可依法解除合同，并由乙方

承担林地恢复费用。

（四）乙方在承包的林地上非法建筑、开矿、采石、采砂、

取土等改变林地用途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视情节交由相关

部门处理。

第八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合同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由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等进行调解;协商、调解

不成的，可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一）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向 人民法院申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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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其他约定

。

第十条 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履行期间，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共同协商，

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二）本合同一式 份，由甲方、乙方、 、各执

一份。

（三）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鉴证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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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承包林地四至范围附图（图幅比例）

2．承包林地森林资源现状一览表

3. 其他：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市法院，

市检察院。

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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